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二级岗位评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高等职业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学风端正，教书育人，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和职业道德；具有开拓、创新和奉献精神；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组织管理能力；掌握一门以上外语；身体健康，能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等工作，愿意履行规定的岗位职责并具备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教学、科研、创作水平；积极完成单位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申报竞聘条件
高等职业院校申报二级教授人员原则上应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员中推荐产生。
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直接申报竞聘二级岗位：
　　（一）人才类
　　1.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2.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负责人；
　　3.“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5.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6.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7.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8.“国医大师”称号获得者； 
   9.中华农业英才奖获得者；
  10.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11.“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2.水利部“5151” 第一层次人选；
  13.省“333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14.其他与上述条件相当，国内本学科公认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
（二）奖项类
  1.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五）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一）；
　　2.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3.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4.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5.国家级教练，且其训练两年以上的运动员或培训两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一年内取得过奥运会冠军或集体项目获奥运会前三名；
  6.其他与上述条件相当，获得国内本行业最高奖项的。
    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15年、符合下列任意一类条件之一者；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10年、同时符合下列任意两类条件各一者；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5年、同时符合下列三类条件各一者，可申报竞聘二级岗位：
　　（一）奖项类
　　1.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七）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五）；或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2.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3.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4.获得省级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5.获得国家部委（局）颁发全国性的文化艺术类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或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个人文化艺术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6.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国家级星火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省农技推广特等奖（个人排名前二）、省农技推广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一）、省农技成果转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7.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个人排名前二）；
  8.国家级教练，且其训练两年以上的运动员或培训两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四年内取得过奥运会前三名并全运会两次冠军或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冠军，或集体项目获奥运会前六名并全运会冠军；
  9.其他与上述条件相当的奖项。
（二）项目及成果类
  1.国家“973”计划课题负责人；
  2.国家“863”计划课题负责人；
  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负责人；
  4.国家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负责人；
　　５.主持承担过2项及以上国家科研项目或5项以上省（部）级科研、工程技术推广项目，并经省级以上相关部门验收合格；
　　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3项以上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被开发转化，且取得重大经济效益；
　　７.主持育成国家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动植物新品种（动物新品系或配套系）1个及以上，并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或主持育成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通过的植物新品种（动物新品系或配套系）3个及以上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８.项目研究成果为中央政府或有关部委采纳、推广应用，并产生重要影响者（第一完成人）；
  9.其他与上述条件相当，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省内本学科公认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
（三）人才及社会影响类
　　1.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2.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3.水利部“5151” 第二层次人选；
  4.文化部优秀专家；
  5.国家或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农业部、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省以上重点学科主要负责人；
  6.省“333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7.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8.省临床医学中心负责人；
  9.其他与上述条件相当，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省内本学科公认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
